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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

（2011年6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0号公布 自2011

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对军人的抚恤优待，维护抚恤优待对象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抚恤优待对象，依照《军人抚恤

优待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（以下简称现役军人）、服现役或者

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、退伍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

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现役军人家属统称抚恤优待对象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军人抚恤优待工作，保障

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。

全社会应当关怀、尊重抚恤优待对象，开展各种形式的拥军优

属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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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军人抚恤优待事业提供捐助。

第四条 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费除中央财政负担部分外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分级负担，专款专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

督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

人抚恤优待工作。

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

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履行各自的军人抚恤优

待责任和义务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做出显

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章 死亡抚恤

第七条 现役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、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

病故的，县级（含区、县级市，下同）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部队发出的死亡通知书之日起 20 日内，分

别向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发给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烈士证明书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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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》（以下统称《证明书》）和一

次性抚恤金。

第八条 《证明书》持有人由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、病故军人

的父母（抚养人）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姐妹协商确定，并以书面形

式告知发证机关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下列顺序发放：

（一）父母（抚养人）；

（二）配偶；

（三）子女（有多个子女的，发给长子或者长女）；

（四）兄弟姐妹（有多个兄弟姐妹的，发给其中的长者）。

无上述规定的遗属的，不发给《证明书》。

《证明书》持有人为一人，遗失不补，必要时可以由发证机关

出具相关证明。

第九条 一次性抚恤金的标准，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。

一次性抚恤金由《证明书》持有人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或者不设

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下列方式发放：

（一）有父母（抚养人）、配偶、子女且对分配数额协商一致

的，按照协商确定的数额发放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人数等额发放。

（二）无父母（抚养人）、配偶、子女的，发给未满 18 周岁

的兄弟姐妹和已满 18 周岁但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军人生前供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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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弟姐妹。兄弟姐妹为两人以上且对分配数额协商一致的，按照协

商确定的数额发放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人数等额发放。

无上述规定的遗属的，不发给一次性抚恤金。

第十条 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

收到部队发出的死亡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对符合《军人抚恤优

待条例》规定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

故军人遗属的名单进行公示，对不予享受定期抚恤金的遗属应当以

书面形式说明理由。

乡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协助

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做好调查、审核等工

作。

第十一条 对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的遗属，由其户籍所在

地的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定期抚恤金

领取证件，凭证件领取定期抚恤金。

定期抚恤金的发放，自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、被确认为因公

牺牲军人、病故军人的当月起计算。

第十二条 定期抚恤金的标准，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的规定

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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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含区、县级市，下同）人民政府在不低于省人民政府

规定的标准前提下，制定本地区的具体标准。

第十三条 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依

靠定期抚恤金生活仍有困难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

军人遗属，可以增发抚恤金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予以补助，保障其生

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。

领取定期抚恤金的抚恤优待对象是孤老或者孤儿的，应当增发

抚恤金，增发部分不低于其享受的定期抚恤金标准的 30%。

第十四条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遗属死亡的，增发 6 个月其原享

受的定期抚恤金，作为丧葬补助费，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同时注

销其领取定期抚恤金的证件，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自其死亡后的第

二个月起停发。

第三章 残疾抚恤

第十五条 残疾军人退出现役或者向政府移交的，应当自军队

办理了退役手续或者移交手续后 60 日内，由本人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，向户籍迁入地的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抚恤关系转入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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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疾军人户籍迁移时，应当及时向迁出、迁入地的县级或者不

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残疾抚恤关系转移手续。

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民政部

门需要办理的事项。

第十六条 残疾军人抚恤关系转移的，其当年的残疾抚恤金由

部队或者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发放，从第二年起由迁入地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当地标准发放。

申请补办残疾等级评定和调整残疾等级的残疾军人，其新评定

或者调整的残疾等级对应的残疾抚恤金，自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

准后的第二个月起发放。

第十七条 市、县人民政府对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仍有困难的

残疾军人，可以增发残疾抚恤金或者发放生活补助。

生活补助标准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，

并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。

第十八条 分散安置的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，由其

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国家

和省的规定发给护理费。

第十九条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需要配制假肢、代步三轮车等

辅助器械的，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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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同意后到指定机

构进行配置，所需安装配置费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担。

配置假肢的残疾军人往返路费以及轮椅、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

械的运费，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

门负担。

假肢安装调试期间的食宿费用，由残疾军人户籍所在地县级或

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，所需经费在抚

恤事业费中列支。

第二十条 残疾军人死亡后，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注销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，原享受的残

疾抚恤金和护理费自其死亡后的第二个月起停发。

残疾军人因病死亡，对其遗属增发残疾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

的，应当在注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的一个月内发放。

第四章 优 待

第二十一条 红军失散人员，无工作单位且生活困难的在乡复

员军人，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、生活特别困难的退伍军

人，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或者参加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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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的军队退役人员，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条件，从审核认定后的

第二个月起，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

部门给予定期定量补助。

定期定量补助标准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，并不得低于省人

民政府规定的标准。

第二十二条 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抚恤优待对象属于孤老的，

应当增发补助，增发部分不低于其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 30%。

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抚恤优待对象属于居住在农村的孤老的，

应当优先纳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。

第二十三条 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抚恤优待对象病故的，由当

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其遗属增发 6 个月的定期定量补助金，作为

丧葬补助费，同时注销其相关证件，原享受的定期定量补助金自其

死亡后的第二个月起停发。

第二十四条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，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

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。

对提前退出现役的义务兵，按照实际服役年限发给其家庭优待

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家庭不再享受优待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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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出现役或者被选取为士官、被提拔为

军队干部的；

（二）士兵从部队考入军校后，超出义务兵服现役期限的。

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军队文体类专业人员的，其

家庭不享受优待金。

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入伍的义务兵，由征集地的人民政府民政部

门按照规定通知入学前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其

家庭优待金。其他在非户籍所在地入伍的义务兵，由征集地的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按照规定发给其家庭优待金。

第二十五条 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，并在此基础上享受抚恤优待对象医疗补助。

第二十六条 七级至十级残疾军人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

退伍军人，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

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参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出现役人员，按

照其户籍纳入相应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。对确有困难的，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政

府民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帮助参保。



广东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10 -

前款规定的抚恤优待对象可以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医疗缴费的

财政补助、医疗费用减免或者医疗补助等优惠。具体办法由省人民

政府民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部门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抚恤优待对象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承租廉

租住房条件和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

排。

居住在城市的抚恤优待对象的居住房屋被拆迁的，应当优先安

置。

居住在农村的抚恤优待对象住房困难的，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

地级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帮助解决。

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、符合政

策安排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、部队随军家属和本单位的军属，与其

他职工同等条件下，应当在安排岗位工种、班次等方面给予照顾。

在企业兼并、改制实行经济性裁员中，与其他职工同等条件下优先

招用。

军队退役人员下岗失业后，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，发给《再就

业优惠证》，享受再就业扶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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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残疾军人，享受与所

在单位工伤人员同等的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。所在单位不得因残疾

将其辞退、解聘或者解除劳动关系。

第二十九条 军人子女及军队转业干部随迁子女入学，属小学

的在驻军驻地和转业安置地就近入学，属初中的按照教育行政部门

划定的学区片入学。对需要跨学区入学的，教育行政部门在有条件

的情况下给予照顾解决。

第三十条 经军队师（旅）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现

役军官家属、文职干部家属、士官家属，由驻军所在地的公安机关

办理落户手续。随军前是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职工

的，驻军所在地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接收和妥善安

置；随军前没有工作单位的，驻军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人的

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安置；对自谋职业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有

关费用。

第三十一条 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或者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抚

恤优待对象在办理当地有线数字电视主机收视维护业务时，享受基

本收视维护费的相应减免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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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兴

办优抚医院、光荣院，治疗或者集中供养孤老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抚

恤优待对象。

第五章 社会监督与责任追究

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抚恤优待对象享受抚恤优待

存在异议的，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投诉或者举报。

认为自己符合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抚恤优待

条件而未被确定为抚恤优待对象，或者认为所享受的抚恤优待与自

身应当享受的抚恤优待不符的，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

申请，要求予以确认或者更改。

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军人抚恤优待管理单位

及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行为，向其上级主管

机关投诉或者举报。

第三十五条 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或者举报的问

题，受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调查、核实，及时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告知投诉人或者举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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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依照《军

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。

第三十八条 军队离休、退休干部的抚恤优待，按照本办法有

关现役军人抚恤优待的规定执行。

因参战伤亡的民兵、民工的抚恤，因参加军事演习、军事训练

和执行军事勤务伤亡的预备役人员、民兵、民工以及其他人员的抚

恤，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三十九条 具有多重抚恤优待身份的抚恤优待对象，就高享

受其中一种身份的抚恤优待。

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条 残疾军人出国（境）定居，每年如能提供一次有效

居住证明的，按照当年国家公布的抚恤标准继续领取抚恤金。抚恤

金由出国（境）定居前的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发给。护理费和生活补助自本人户籍注销的第二个月

起停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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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居国外的，证明书由我国驻外使领馆或者使领馆认证的当地

公证机关出具；定居香港地区的，证明书由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出具；

定居澳门地区的，证明书由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或者澳门地区政府公

证部门出具；定居台湾地区的，证明书由当地公证机构出具。

当年未提供上述居住证明的，从第二年起停发残疾抚恤金；停

发后如能提供上述居住证明的，从提供证明后的第二年起发放残疾

抚恤金。

其他抚恤优待对象出国（境）定居的，其抚恤补助金自本人户

籍注销的第二个月起停发，并在当年内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

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。

第四十一条 抚恤优待相关证件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一

印制，由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

核发。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9月 1 日起施行。1992 年 1 月

16 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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